
附件 3

惠农区河滨街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目录
第一部分 概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4.《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全面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卫办发〔2016〕30 号）

5.《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1 号）

二、责任主体、公开时限、方式和咨询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惠农区河滨街街道办事处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第二部分 基本目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内容
不予主动公

开的依据
责任科室

信息产生时间

或更新周期
依申请公开审核程序

对可能引

发社会安

全事件的

矛盾纠纷

调解

矛盾

纠纷

事件

基本

信息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综治中心 不定期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第四章

第二十七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

（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

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并采用包括信件、数据电文在内的书面形式；采用书

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代

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

争议

调解

基本

信息

及调

解结

果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综治中心 不定期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第四章

第二十七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

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的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并采用包括信件、数据电文在内的书面形式；采用书面形

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代为填

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